
提高“帮”的质效

建立健全包保帮扶工作机制。实施“包保责任
人+专业社工”包保帮扶试点工作，印发《“包保责
任人+专业社工”帮扶试点工作方案》。构建“1+4+
N”的包保帮扶工作体系（“1”即帮助提升以政法干
警、学校教师、村（居）妇女儿童主任、镇村干部、乡
村振兴工作队员等为主体的包保帮扶工作队伍的
能力素质；“4”即心理辅导团队、法治宣传团队、专
业社工团队、家庭教育团队；“N”即建立分色帮扶
机制、“三级四长多员”帮扶机制、个案帮扶机制、培
训考核机制、团队活动机制等N个机制）。深化巩
固“四访五帮”工作机制，推进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
年人的帮教工作。成立11个镇级社会工作站，引
进35名专业社工，全面排查“六类”未成年人的重
点人群，实行“黄、橙、红”分色管理，精准制定有效
的帮扶个案，逐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包保责任
人+专业社工”工作经验。

强化会商研判效果。制定印发《乐东黎族自治
县“护苗”工作会商研判制度》，压实责任，畅通协调
机制，每月至少进行1次以上集中会商研判，共同研
究解决“护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和推动
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疑难杂症问题。每月印发1期
《乐东未成年人护苗“三大指标”情况报告》，深入分
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事件和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
案件，了解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在校情况、年龄、发案
场所、发案时间、单人或多人作案等，并对重点区域
场所、重点时段、重点人群进行专项整治，有效减少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发生。

发挥社会基层力量作用。成立“爱益启”爱心
商家联盟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儿童节关爱慰问活
动。印发《“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项目方案》，已招募

“爱心妈妈”194人，结对80名儿童家庭，了解其存
在的困难和需求，开展帮扶关爱活动，强化对未成
年人的监护指导，促进结对儿童身心健康。乐安助
学公益中心等社会各界资助364万元支持“护苗”
专项行动工作，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夯实“宣”的阵地

打造宣传教育基地。利用县图书馆门前小公
园的现有条件，融入“护苗”元素建设“护苗”主题公
园。建成黄流法庭乡村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乐
东中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及海南省首个市县
级未成年人国家安全教育主题基地（毛公山国家安
全教育基地），7万余名青少年接受法治教育。投
入150万元建设“护苗”驿站，整合政府、社会资源，
围绕未成年人困境救助、关爱帮护、矫治纠偏、心理
辅导、法治教育等资源，为未成年人提供一站式、全
方位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完善宣传教育体系。深化“走出去+请进来”的
普法模式，充分发挥校园主阵地作用。为全县126
所学校配齐90名法治副校长，选聘27名校外法治
辅导员。建立健全家长学校和家长委员会，每学期
至少组织2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开展“千名教师
访万家”“用心陪伴，用爱沟通”家庭教育宣讲活动，
督促家长重视履行监护责任，引导全社会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联合海南师范大学支教团队、美在
心灵志愿服务队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团团
陪伴 情暖童心”暑期公益课堂活动及暑期支教活
动，开展各类宣传活动550余场次，参与师生、家长
24万余人次。依托县融媒体、法治时报、“山海乐
东”客户端、乐东政法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介宣传
报道“护苗”工作500余次，全力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

提高培训教育效能。制定“护苗”工作培训计
划，不断提高帮扶干部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增

强干部履职能力。举办“护苗”工作业务培训班，
县、镇、村三级236名干部参加培训。联合专业社
工以防溺水、交通安全、防校园欺凌、防性侵为主
题，举办11场“‘乐’享未来——守护成长，安全同
行”“护苗”主题活动，覆盖全县11个镇，监护人、

“六类”未成年人400余人参加。

筑牢“防”的基础

压实控辍保学责任。建立控辍保学台账，深入
排查学籍在册人不在校的学生，对有辍学倾向的重

点关注学生开展学生家访辅导帮扶和劝返、排查等

工作。已劝返25名学生返校就读。

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全县126所中小

学校配备至少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配备率为

100%。每学年对全县145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及班主任开展业务培训。持续完善心理咨询室相

关设施设备，开展全县心理健康测评工作，参评人

数达97%以上，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健全“县-镇-村居”防

溺水责任体系，组建防溺水巡查队伍，开展防溺

水安全技能培训，强化巡防巡控，多元化宣传防

溺水知识，时刻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安全，并督促

好学校、家长做好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开通两条

“家门-校园”公交出行线路，确保学生安全离校

和返校。制定印发《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小学校园

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关于贯彻落实预防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通

知》，严格落实学生欺凌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有效预防和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等问

题。

形成“打”的震慑

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制定印发
《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
《关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提前介入侦查工作规
定》，依托“一站式”服务中心保护机制，规范未成年
人案件“一站式取证”工作。建立性侵未成年人快
速反应侦破机制，一旦有警情或线索出现，办案人
员和技术人员同步跟进，依法快侦快破，最大限度
强化打击震慑效果，力争做到发案一起、破案一起。

持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不定期开展以
校园周边文具玩具店、餐饮店及校外寄宿点、托管
中心等经营场所为重点区域的整治。

开展重点领域行业综合整治行动。加大对营
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等监管力度，坚决落实未成年
人禁入要求；督促酒店、宾馆严格落实“五必须”规
定和强制报告制度，及时防范和消除未成年人被侵
害风险。

强化“督”的实效

建立“护苗”工作指标体系和成效评价体系。
将“护苗”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增加“护苗”

工作在平安建设考核中的比重。

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落实督导“四项督导制

度”，常态化运用《提示函》《督办函》，加强对专项行

动工作中的堵点难点、漏洞短板和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进行提示、督办，开展3次实地督导检查及多次

不定期暗访督导，对问题突出的单位和行业领域进

行挂牌督办。

严格跟踪问效。对县年终考核中因工作落实

不到位被扣分的，倒查责任落实，对敷衍塞责的单

位及时通报批评，对不作为、慢作为的单位提请启

动问责，形成督导压力，切实压实责任，确保工作落

到实处。 （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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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乐东黎族自治县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护苗”专
项行动的工作部署，以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最大限度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目标，深化家庭防护、教育防护、司法
防护、社会防护，优化法治、安全教育宣传，加强“六类”未成年
人包保帮扶，探索未成年人保护与预防违法犯罪的新路径，多措
并举、多方协作，扎实推进“护苗”工作提质增效。1 月至 8 月，乐
东共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69.2%；涉案人数同比下降
76.7%。受理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13%，违法人数同比下
降 10%；非正常死亡率同比下降 80%。

乐东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韵，县政
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蔡新文到酒店行业对
违规接待未成年人行为进行暗访。

乐东县委政法委在志仲镇毛公山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开展“开学第一课 法治护苗伴我行”宣传活动。

乐东开展暑期公益课堂暨防溺水宣讲活动。

乐东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

乐东县委书记、县“护苗”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孙世文组织召
开 2024 年乐东“护苗”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第 1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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